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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

相关风险提示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长药控股”）因涉

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，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证监会”）立案调查。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行政

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告知书》”）。根据《告知书》认定的事实，

公司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

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21,532.38万元、28,373.66万元、23,363.46万元，占当期

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9.12%、17.57%、19.51%；虚增利润总额5,640.14万元、

6,337.52万元、4,370.50万元，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35.62%、

88.23%、6.42%。同时，由于2022年对长江伟创中药城交易中心工程项目未合理

确认损失，导致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455.24万元，占当期对外披

露利润总额的6.34%。公司可能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0.5.2条第（六）项的“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，公司披露

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，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、利

润总额、净利润、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”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

形，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。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

书结论，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

3、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，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

正式处罚决定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

一、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

2025年11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立案告知书》(证监立案字0042025020

号),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的公告》。

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告知书》。根据《告知书》

认定的事实，公司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2021年至

2023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21,532.38万元、28,373.66万元、23,363.46

万元，占当期对外披露营业收入的9.12%、17.57%、19.51%；虚增利润总额

5,640.14万元、6,337.52万元、4,370.50万元，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绝对

值的35.62%、88.23%、6.42%。同时，由于2022年对长江伟创中药城交易中心工

程项目未合理确认损失，导致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455.24万元，

占当期对外披露利润总额的6.34%。公司可能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10.5.2条第（六）项的“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

实，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三年存在虚假记载，前述财务指标包括

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、净利润、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”的重大违

法强制退市情形，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，

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，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，公

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

二、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

1、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，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

正式处罚决定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

书结论，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

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

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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